
附表

111年度適用我國政府與史瓦帝尼王國政府經濟合作協定之關稅配額貨品

明細表

(由史國管理配額之核配)

貨品名稱 稅則號別 配額數量（公噸） 分配(進口)期間

粗製糖 17011400 53,000 111.01.01-111.12.31

精製糖 17019990 28,000 111.01.01-111.12.31

天然蜜 04090000 250 111.01.01-111.12.31

酪梨，鮮或乾 08044000 30 111.01.01-111.12.31

【註】稅則號別修正時，以總統令公布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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